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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觀光署茂林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函
地址：844002 高雄市六龜區新威里新威
171號
聯絡人：郭茂進
聯絡電話：07-6871234　分機：252
傳真：07-6872222
電子郵件：letsgo-maolin@tad.gov.tw

受文者：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5月21日
發文字號：觀茂秘字第1140900137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報名表.odt、甄選簡章.odt (A15010900H_1140900137_doc1_Attach1.odt、

A15010900H_1140900137_doc1_Attach2.odt)

主旨：本處現有技工缺額1名，請惠予協助徵詢或周知貴機關(含

所屬單位)之現職工友或技工同仁移撥至本處服務意願，

請查照。

說明：

一、應徵旨揭職缺人員應為中央機關學校所屬現職人員。(依行

政院人事行政總處106年1月16日總處綜字第1060034240號

函不需檢附現職機關移撥同意書)

二、有意願調任本處服務者，請備妥下列文件，於114年6月27

日前以掛號郵寄本處秘書室報名(以郵戳為憑，郵寄地址:

844 高雄市六龜區新威里新威171號，請於信封上註明「參

加技工甄選」字樣，請以A4紙格式依序裝訂，逾期不受

理)

(一)填寫履歷表，並貼妥2吋半照片1張於報名表上(附件

1)。

(二)最近3年考績通知書(影本)。

檔　　號:
保存年限: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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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戶籍謄本(影本)1份。

(四)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1份。

(五)最高學歷畢業證書(影本)1份。

三、錄取人員由雙方機關依程序辦理移撥手續，錄取人員依本

處通知到職任用；資格不符或未獲遴選者，恕不另行通知

及退件。

四、隨函檢附履歷表及甄選簡章各1份。

正本：法務部秘書處、內政部、外交部、國防部、財政部、教育部、經濟部、環境部、
海洋委員會海巡署、大陸委員會、國家發展委員會、核能安全委員會、農業部、
文化部、勞動部、原住民族委員會、國家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客家委員會、公
平交易委員會、中央銀行、國立故宮博物院、行政院主計總處、法務部矯正署桃
園女子監獄、法務部矯正署臺中監獄、法務部矯正署雲林監獄、法務部矯正署雲
林第二監獄、法務部矯正署明德外役監獄、法務部矯正署高雄第二監獄、法務部
矯正署高雄女子監獄、法務部矯正署臺東監獄、法務部矯正署花蓮監獄、法務部
矯正署宜蘭監獄、法務部矯正署基隆監獄、法務部矯正署綠島監獄、法務部矯正
署新店戒治所、明陽中學、誠正中學、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新北分署、法務部行政
執行署新竹分署、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臺中分署、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嘉義分署、法
務部行政執行署屏東分署、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宜蘭分署、法務部調查局、法務部
法醫研究所、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法務部矯正署、法務部矯正署臺中戒治所、法
務部矯正署臺東戒治所、法務部矯正署新竹看守所、法務部矯正署苗栗看守所、
法務部矯正署南投看守所、法務部矯正署臺南看守所、法務部矯正署屏東看守
所、法務部矯正署基隆看守所、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最高法院、臺灣高
等法院臺中分院、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臺灣士林地方法
院、臺灣桃園地方法院、臺灣苗栗地方法院、臺灣彰化地方法院、臺灣南投地方
法院、臺灣雲林地方法院、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臺灣高雄地方法院、臺灣臺東地
方法院、臺灣屏東地方法院、臺灣宜蘭地方法院、臺灣花蓮地方法院、臺灣澎湖
地方法院、國立羅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國立花蓮特殊教育學校、國立臺東大學
附屬特殊教育學校、國立臺南特殊教育學校、國立彰化特殊教育學校、臺中市立
啟聰學校、臺中市立臺中特殊教育學校、桃園市立桃園特殊教育學校、銓敘部、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國立華僑高級中等學校、國立基隆女子高級中學、
桃園市立楊梅高級中等學校、國立關西高級中學、國立竹北高級中學、國立新竹
高級中學、國立臺灣大學、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立政治大學、國立臺灣海洋大
學、國立金門大學、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國立中央大學、國立體育大學、國立清
華大學、國立聯合大學、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國立嘉義大
學、國立中正大學、國立成功大學、國立臺南藝術大學、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
立中山大學、國立臺東大學、國立宜蘭大學、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國立勤益科技
大學、國立臺中科技大學、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國立屏東科
技大學、國立臺灣戲曲學院、國立臺東專科學校、衛生福利部基隆醫院、衛生福
利部桃園醫院、衛生福利部臺中醫院、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衛生福利部朴子醫
院、衛生福利部臺南醫院、衛生福利部旗山醫院、衛生福利部花蓮醫院、衛生福
利部臺東醫院、衛生福利部八里療養院、衛生福利部桃園療養院、衛生福利部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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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療養院、衛生福利部玉里醫院、衛生福利部胸腔病院、臺北榮民總醫院蘇澳分
院、臺北榮民總醫院玉里分院、高雄榮民總醫院、高雄榮民總醫院臺南分院、農
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花蓮分署、交通部觀光署花東縱谷國家風景區管理處、交
通部觀光署西拉雅國家風景區管理處、交通部觀光署大鵬灣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臺灣高等檢察署、臺灣高等檢察署花蓮檢察分署

副本：

56


